


— 2 —

2、安全可靠。产地生态环境良好，生产基地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对产地环境条件的要求。无农

药等有害物质残留，产品质量检测合格。

3、可供追溯。产品生产过程有记录，严格执行承诺达标合

格证制度。

4、一定规模。

(1)粮食类。绿豆、花生等小品种作物连片种植面积不低于

50亩。甘薯连片种植面积不少于 200亩。

（2）果蔬类。露地果蔬连片种植面积不低于 100亩；设施

果蔬连片种植面积不低于 50亩；食用菌产地面积不低于 50亩，

基质栽培食用菌不少于 50万袋。

（3）畜禽类。猪肉年产量达到 5000吨以上；牛、羊肉年产

量达到 300吨以上；禽肉产量达到 1000吨以上；禽蛋年产蛋量

达到 200吨以上。

（4）水产类。池塘养殖 100亩以上；工程化、工厂化循环

水（含高位池）养殖 5000平方米以上；大水面养殖 500亩以上。

年销售额需达到 300万元以上。

（5）初加工类。申报初加工类产品的主体应为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

（二）优先评定事项

获得省部级龙头企业、国家级、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国家级（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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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动”示范基地等省部级荣誉称号；产品获得具有权威认证 1

项及以上，包括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无公

害农产品等；曾经被认定为“淮优”农产品生产主体今年继续申报

认定的；开展分级、包装且商标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负面清单

2021年以来，省、市级(含)以上行政监督部门抽查不合格的；

发生质量安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发生消费者投诉或售后服务纠纷的；在行政监督、金融机构、

财税部门等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有偷税漏税、掺假制假、虚假广

告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三、申报材料、程序及时间

（一）申报材料

1、《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产品申报表》。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3、三品一标证书复印件。

4、产品执行标准或生产中应用的生产操作（加工）规程复

印件。

5、追溯平台截图，追溯二维码照片，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照片。

6、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

7、其他相关证书、证明等复印件。

8、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产品申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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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报文件（仅县区农业部门填写）。

（二）申报评定程序

1、申报。生产主体填写《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农产品申报表》，并按照通知规定提供相应材料，向镇（街道）

政府提出申请，由镇（街道）汇总后，报县（区）农业农村部门。

2、初评和推荐。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初评和推荐，

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签署推荐意见并盖章后汇总报送市

农业农村局。

3、评选认定。（1）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对产品质量、安全

进行检测、评估。（2）实地对现场环境进行检查、评估。（3）

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质量安全和环境检测不合格予

以一票否决。对评定合格的“淮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生产主体

和产品名单，在《淮北日报》上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并经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批准后，由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淮

北市农业农村局发文公布。

（三）报送要求及时间

各县区于 2022年 5月 31日前将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产品申报表及支撑材料、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产品申报情况汇总表、申报文件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

科。

附件：1、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产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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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申报表

（20 年）

申请人名称：（盖章）

申报产品名称：

所在县（区）：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邮 箱：

通讯地址：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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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产品简介：（产品名称，产品自然环境独特性、生产加工历

史悠久性与人文历史传承性；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客户或消费者给

予申报产品有哪些积极的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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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申请人（单位）名称

申报品种名称

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申报产品所

执行的标准

注册商标名称（图案）

与商标注册号

商标注册时

间与注册地

申请人性质 龙头企业〇合作社〇家庭农场〇其他〇

产品生产

基地面积（亩）

年销售

量（吨）

年销售额

（万元）

申报产品质量认证名

称、编号及有效期

申报产品主

要销售地区

产品所获奖项（含专

利）、证书编号及有

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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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品种的质量管理情况：（采用的标准以及标准执行情况，包

括：品种名称、种苗、种植养殖过程，采集、包装、运输、贮藏，质

量承诺、质量检测、质量认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环境保护等全程

质量标准化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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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品种的社会贡献情况：（富民效应、提升地方形象、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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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审定意见

镇（街道）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农业农

村行政主管部门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

评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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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淮北市“淮优”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产品申报情况汇总表

序号 申请人（单位）名称 申报品种 法人代表 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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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淮优”农产品评价指标

为提高“淮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现制定“淮优”农产品评价

指标，作为认定“淮优”农产品参考依据。

粮食类

感官评价：外观新鲜，具有作物固有光泽感，无杂质；颗粒饱满；

大小均匀；无病斑、虫蛀、霉变、发芽等。

气味评价：具有作物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和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果蔬类

1、蔬菜和食用菌类
感官评价：具有本品种应有的形状、颜色、色泽；新鲜洁净，无杂

物、脱水、异常外来水分;形态饱满，无病虫害、机械损伤、腐烂、冷害、

冻害等。

气味评价：具有果蔬应有的清香、甘辛香、甜酸香等气味。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和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2、瓜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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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评价：大小均匀，果形完整、新鲜洁净、未软化、无可见异物，

无坏死斑块、无明显的冷害、机械伤等。发育充分，单果重达到中型果以

上，适当的成熟度。

气味评价：具有瓜果固有香味，无异常气味和味道。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相应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

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畜禽类

1、肉类
感官评价：肌肉有光泽，颜色均匀，脂肪洁白或微黄色，外表微干

或湿润，切面湿润不粘手，指压后凹陷立刻恢复（冻肉解冻后指压恢复较

慢），无出血点和伤斑。

气味评价：具有肉固有的气味，无臭味和异常气味。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和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2、禽蛋类

感官评价：外观清洁、完整，大小均匀，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

固有的色泽且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蛋白较粘稠、透明，浓蛋白、稀蛋白

清晰可辨；蛋黄居中或稍偏，轮廓清晰，胚胎未发育。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

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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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类

感官评价：对水流刺激反应敏感，身体摆动有力；鱼体具有固有色

泽和光泽，鳞片完整、不易脱落，体态匀称，不畸形，眼球明亮饱满，稍

突出，角膜透明，腮丝清晰，无黏液或有少量透明黏液。

气味评价：具有产品固有的气味，无臭味和异常气味。

质量评价：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规定；产品质量检查合格。产品达

一级品以上。

营养及安全评价：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

法律法规要求包装材料无毒、无污染、无异味，产品标识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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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加工类

1、小麦粉

项目 指标

气味，口味 具有一批小麦粉固有的综合气味和口味

质量要求 符合 GB 1355-1986 中的等级指标

卫生标准、动植物检疫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包装、运输与储存 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污染

2、高筋小麦粉

项目 指标

气味，口味 具有一批高筋小麦粉固有的综合气味和口味

质量要求 符合 GB 8607-1988 中的等级指标

卫生标准、动植物检疫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包装、运输与储存
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霉变、虫蛀、

污染；包装上注明厂名、品名、毛重、净重、出厂日期

3、食用植物油

项目 指标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计其他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异物

质量要求 符合 GB 2716-2018 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 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农药残留限量 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及营养强化剂要求 质量及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4、鲜食玉米

项目 指标

气味 具有本品特有的香、甜、黏风味，无异味

色泽 具有本品应有的色泽，色泽均匀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形态 籽粒饱满、排列整齐、紧密，成玉米穗基本形态或玉米段状

质量要求 符合 T/JLLHXH 009-2021 中的规定

安全卫生要求 符合 GB 2715 相关规定

包装 包装完好，无破损，真空包装无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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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鲜牛奶

项目 指标

色泽、滋味、气味 呈乳白色或微黄色；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

组织形态 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质量要求 符合 T/CSCA110059-2020 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 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三聚氰胺限量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微生物限量 符合 GB 19645 的规定

6、发酵乳

项目
指标

发酵乳 风味发酵乳

色泽 色泽均一，呈乳白色或微黄色； 具有与添加成分相符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发酵乳特有的滋味、气味 具有与添加成分相符的滋味、气味

组织形态
组织均匀、细腻，允许有少量乳清析出；风味发酵乳具有添加成分特

有的组织状态

质量要求 符合 GB 19302-2010 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符合 GB 19302-2010 的规定

乳酸菌数 符合 GB 19302-2010 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 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及营养

强化剂要求
质量及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速冻面米

项目 指标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不变形，不破损，表面不结霜；外标及内部均

无肉眼可见异物

质量要求 符合 GB 19295-2021 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中的相应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中的相应规定

致病菌限量 符合 GB 29921 中相应类属食品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符合 GB 19295-2021 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 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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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酱腌菜

项目 指标

滋味、气味 无异味，无异嗅

状态 无霉变，无霉斑白膜，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物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质量要求

致病菌限量 符合 GB 29921 中即食果蔬制品（含酱腌菜）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符合国标 2762 中淹渍蔬菜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 符合 GB 2760 中腌渍蔬菜或发酵蔬菜制品的规定

9、挂面

项目 指标

气味 无酸味、霉味及其他异味

色泽 均匀一致

杂质 正常视力无可见异物

口感 煮熟后不牙碜

质量要求 符合 LS/T 3212-2021 中的规定

安全卫生要求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0、禽蛋初加工

咸鸭蛋
项目 指标

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正常，无异味

组织形态
蛋壳清洁完整；去壳后有少量液体，色泽浅黄至黄褐色，略浑浊；组织
形态完整，体表无毛或有少量细微绒毛，质地细嫩，入口绵软；蛋黄松
软；蛋白质地硬

质量要求 符合 DBS32/007-2016 中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符合 GB 2762 中蛋制品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 符合 GB 2760 中其他蛋制品的规定

鸡胚蛋

项目 指标

气味 煮熟后具有本品特有的滋味，无异味

外观 包装应厚度均匀完整、不露白，湿润适宜；蛋壳应清洁、无异形蛋、螺纹蛋

组织形态 蛋清不粘壳、无散黄、不泄清，煮熟后蛋黄溢油汁

蛋黄颜色 桔黄色、橙黄色或红色

质量要求 符合 DB1310/T 84-2005 中的规定

包装 封装严实，包装材料安全卫生




